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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宁波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1.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1.2� � 2020年4月28日，本行董事会2020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

议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

1.3�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行法定代表人周慕冰、主管财会工作副行长张克秋及财会机构负责人姚明德声明并保证本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基本信息

A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上海证券交易所

农业银行

601288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份代号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1288

优先股挂牌交易所和系统平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

农行优1、农行优2

360001、360009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邮政编码：100005）

联系电话：86-10-85109619（投资者联系电话）

传真：86-10-85126571

电子信箱：ir@abchin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本季度财务报告所载财务数据和指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说明外，为本行及子公司（统

称“本集团” ）数据，以人民币标价。

2.2.1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资产总额 26,226,388 24,878,288 5.42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13,567,860 12,819,610 5.84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380,128 235,742 61.25

拆出资金 487,148 523,183 -6.89

金融投资 7,556,865 7,422,930 1.80

负债总额 24,193,551 22,918,526 5.56

吸收存款 19,539,807 18,542,861 5.38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630,149 1,503,909 8.39

拆入资金 326,126 325,363 0.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2,021,002 1,948,355 3.73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5.20 5.00 4.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3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6,706 173,031 7.90

净利润 64,365 62,121 3.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87 61,251 4.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119 61,144 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567 263,874 -0.50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8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8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1 14.25 14.96 下降0.7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

化，%）1

14.24 14.94 下降0.70个百分点

注：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1-3月）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209

除上述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18)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 (23)

非经常性损益的少数股东权益影响（税后）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8

2.2.2按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的报

告期内净利润及股东权益无差异。

2.3�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的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普通股股东总数为406,316户。 其中H股股东22,692户，A股股东383,624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以下数据来源于2020年3月31日在册股东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

别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A股 40.03 140,087,446,351 10,082,342,569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 A股 35.29 123,515,185,240 9,877,329,974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H股 8.73 30,558,169,066 - 未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家 A股 6.72 23,520,968,297 -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其他 A股 0.79 2,761,517,032 -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其他 A股 0.72 2,522,752,384 -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

国有法

人

A股 0.72 2,518,891,687 2,518,891,687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A股 0.53 1,842,751,186 -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A股 0.38 1,335,673,847 - 无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A股 0.36 1,259,445,843 1,259,445,843 无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总数是该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20年3月31

日，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计数。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数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指定并代表其持有的

A股股份（沪股通股票）。

（3）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全面推

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财资〔2019〕49号），财政部一次性划转给社保基金

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账户13,723,909,471股。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49号），社保基金理事会对本次划转股份，自股份划转到账之日起，履

行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

（4）上述股东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和“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国

烟草总公司为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及“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合并计算的持股数为5,284,269,416股，持股

比例为1.51%。 中国烟草总公司及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计算的持股数为3,778,337,530�股，

持股比例为1.08%。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以下数据来源于2020年3月31日在册股东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份类别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0,005,103,782 A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113,637,855,266 A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0,558,169,066 H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3,520,968,297 A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2,761,517,032 A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2,522,752,384 A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42,751,186 A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35,673,847 A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55,434,700 A股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980,723,700 A股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总数是该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20年3月31

日，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计数。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数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指定并代表其持有的

A股股份（沪股通股票）。

（3）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以及上

述股东与前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持股情况

本行优先股农行优1（证券代码360001）的股东总数为25户

1

，优先股农行优2（证券代码360009）

的股东总数为32户

1

。

1

� �优先股股东以实际持有的合格投资者为单位计数。 在计算合格投资者人数时，同一资产管理机构以其管

理的两只或以上产品认购或受让优先股的，视为一人。

农行优1（证券代码 360001）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以下数据来源于2020年3月31日在册

股东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1

股东

性质2

股份类别

持有优先股比例

（%）3

持有优先股数量

所持优先股质押或冻

结情况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5.00 60,000,000 无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2.25 49,000,000 无

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8.75 35,000,000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50 30,000,000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50 30,000,000 无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50 30,000,000 无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50 30,000,000 无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75 15,000,000 无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00 12,000,000 无

注： 1、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2、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

修订）》规定，“优先股股东情况中应当注明代表国家持有股份的单位和外资股东” 。 除去代表国家持有

股份的单位和外资股东，其他优先股股东的股东性质均为“其他” 。

3、“持有优先股比例”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农行优1的股份数量占农行优1股份总数（即4亿股）的比例。

农行优2（证券代码 360009）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以下数据来源于2020年3月31日在册

股东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1

股东

性质2

股份类别

持有优先股比例

（%）3

持有优先股数量

所持优先股质押或冻

结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2.50 50,000,000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2.50 50,000,000 无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6.25 25,000,000 无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6.25 25,000,000 无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行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93 15,700,000 无

注： 1、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中

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为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沪”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

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

修订）》规定，“优先股股东情况中应当注明代表国家持有股份的单位和外资股东” 。 除去代表国家持有

股份的单位和外资股东，其他优先股股东的股东性质均为“其他” 。

3、“持有优先股比例” 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农行优2的股份数量占农行优2股份总数（即4亿股）的比

例。

本行优先股农行优1、农行优2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农行优1、农行优2前10名无限售条件的优先股

股东与前10名优先股股东一致。

§3季度经营简要分析

（除特别说明外，本部分财务数据以人民币标价）

报告期内，本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业务经营工作，积极支持春耕备耕和企业复产复工，优先满足

疫情防控重点企业金融需求， 确保金融服务平稳有序， 保持了业务运行和经营业绩的基本稳定。 截至

2020年3月31日，本行网点开工率为97.54%。

财务业绩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个月，本集团实现净利润643.6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1%。 年化平均总

资产回报率为1.01%，同比下降0.06个百分点；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4.25%，同比下降0.71个百

分点。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8元，同比提高0.01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个月，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867.06亿元，同比增长7.90%。 利息净收入1,

296.59亿元，同比增长8.85%。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311.49亿元，同比增长6.61%。业务及管理费424.71亿

元，同比增长6.15%；成本收入比22.75%，同比下降0.37个百分点。 信用减值损失448.52亿元，同比增加

22.86亿元。

资产负债

截至2020年3月31日，总资产262,263.8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481.00亿元，增长5.42%。 发放贷款

和垫款总额141,380.9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779.11亿元，增长5.82%。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不含应计

利息）按业务类型划分，公司类贷款77,214.72亿元，个人贷款56,024.51亿元，票据贴现3,461.29亿元，

境外及其他贷款4,296.23亿元。 金融投资75,568.6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339.35亿元，增长1.80%。

总负债241,935.5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750.25亿元，增长5.56%。吸收存款195,398.07亿元，比上

年末增加9,969.46亿元，增长5.38%。 吸收存款（不含应计利息）按存款期限结构划分，定期存款77,

514.58亿元，活期存款106,947.88亿元，其他存款8,795.20亿元；按存款业务类型划分，公司存款71,

223.60亿元，个人存款113,238.86亿元，其他存款8,795.20亿元。

股东权益20,328.3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30.75亿元，增长3.73%。 其中普通股股本3,499.83亿元，其

他权益工具1,998.86亿元，资本公积1,735.56亿元，盈余公积1,749.32亿元，一般风险准备2,771.68亿

元，其他综合收益425.63亿元，未分配利润8,029.14亿元。

资产质量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不良贷款余额1,966.9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94.83亿元；不良贷款率1.40%，与

上年末持平；拨备覆盖率289.91%，较上年末上升1.16个百分点。

县域金融业务

截至2020年3月31日，县域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48,653.94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122.90亿元，增长

6.86%。 县域吸收存款85,004.3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398.74亿元，增长6.78%。

县域不良贷款率2为1.50%，比上年末下降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3为330.45%，比上年末上升

15.27个百分点。

§4重要事项

4.1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与去年年底或去年同期比较， 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合并会计报表项目和财务指标及主要变动

原因如下：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与上年同期变动比率

(%)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28 4,057 -99.31 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1,148 3,120 257.31 贵金属公允价值上升

汇兑损益 (2,396) 1,685 -242.20

汇率波动导致外汇相关业务的汇兑收

益减少

所得税费用 (17,022) (12,543) 35.71 所得税费用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78 870 -79.54 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 10,885 2,807 287.7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403 611 -34.04 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减少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与上年末变动比率

(%)

主要变动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款项

380,128 235,742 61.25 结算性存放同业款项增加

贵金属 191,634 30,063 537.44 贵金属掉期规模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25,276 708,551 44.70 买入返售债券增加

其他资产 153,740 108,763 41.35 清算类款项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5,546 53,197 -33.18 本行卖出回购需求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42,563 31,903 33.4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4.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行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200亿元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以及不超过4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

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募集资金分别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 上述发行计划已经

2020年1月10日召开的本行董事会和2020年2月28日召开的本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取得相关

监管机构批准。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3月11日，本行向截至2020年3月10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农行优2（证券代码360009）

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按照票面股息率5.50%计算，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5.50元（含税），合计

人民币22亿元（含税）。

4.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发布季度报告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本行网站

（www.abchina.com）。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news.hk）以及本行网站（www.abchina.com）。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20-015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

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行

拟在境内市场发行总额不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本行

其他一级资本。

本行已收到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农业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

191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20〕第74号），同意本行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关于本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发行情况，本行将依据有关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20-016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于2020年4月1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

知，于2020年4月28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会议召开符合

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

会议由周慕冰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提名黄振中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黄振中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其他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会议决定提名黄振中先生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黄振中先生任

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其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宜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

任期3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黄振中先生的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候选人声明请见附件一。

三、提名廖路明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廖路明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会议决定提名廖路明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其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事宜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任期3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廖路明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二。

四、提名朱海林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会议决定提名朱海林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其委任事宜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任期

3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行将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朱海林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三。

五、申请追加2020年疫情防控捐赠预算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提请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拟于2020年6月22日（周一）在北京召开，有关详情请见本行另行发布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附件一：黄振中先生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候选人声明

附件二：廖路明先生简历

附件三：朱海林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一：

黄振中先生简历

黄振中，男，1964年12月出生，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家犯

罪预防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9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曾任中国石化集

团资产经营管理部企业改革处副处长、高级经济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律顾问室主任，西藏

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兼任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心

副理事长、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商会调

解中心调解员、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终身荣誉主任、

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会员，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黄振中先生为本行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相关规定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 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黄振中，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相关规定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该公司连续任职

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

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黄振中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二：

廖路明先生简历

廖路明，男，1963年10月出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2017年8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1985年8月进入财政部，先后任财政部办

公厅研究处主任科员，信息处副处长、处长，新闻处处长，2003年1月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2012年1月

任财政部机关党委正司级干部，2012年2月任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正司长级）。

附件三：

朱海林先生简历

朱海林先生，男，1965年10月出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注册

会计师（非执业会员）、博士生导师。 现任职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7月起任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1992年8月起先后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处长、处长，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副主任

（副司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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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15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8日在北京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8名，实际出

席监事8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敬东监事长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周万阜履职责任审计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

A

股股票代码：

601288

）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毛剑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焕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倪坚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75,349,547 71,778,991 71,778,991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327,256 40,772,378 40,772,378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14 3.10 3.10 1.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3,282 -1,751,760 -1,751,766 -361.0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347 -0.133 -0.133 -360.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870,382 5,456,159 5,435,944 -2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4,312 769,028 768,542 -2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513,246 684,436 683,971 -25.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1.98 1.98 减少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6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6 0.06 -33.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4 0.05 0.05 -2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5 1.76 1.77 减少0.51个百分点

公司2019年向宁波舟山港集团收购其持有的舟山市兴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和兴

港物业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同受宁波舟山港集团控制，且控制为非暂时性，故本次交易适用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原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6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14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53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1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70

所得税影响额 -21,279

合计 61,06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3,1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52,660,805 76.31 0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

司

407,609,124 3.09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4,392,906 2.99 0 无 0 其他

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 105,885,835 0.80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584,277 0.57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64,072,700 0.49 0 无 0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35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35 0 无 0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35 0 无 0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0.35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52,660,805 人民币普通股 10,052,660,805

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 407,609,124 人民币普通股 407,609,12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4,392,906 人民币普通股 394,392,906

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 105,885,835 人民币普通股 105,885,83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584,277 人民币普通股 74,584,27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072,7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72,7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39,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39,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39,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6,23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3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未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易

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七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其他股东均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8,948,125 6,462,804 38.46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0,000 - -

其他应收款 333,255 667,906 -50.10

其他流动资产 3,630,980 2,734,659 32.78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10,614,156 7,140,183 48.65

应付票据 68,400 210,461 -67.50

应付职工薪酬 213,122 68,011 213.36

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1〉货币资金比年初增长38.46%，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增加所

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比年初增加320,000千元，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公司购入

货币基金320,000千元所致。

〈3〉其他应收款比年初下降50.10%，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到2019年度资产处置款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长32.78%，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公司金融资产增

加所致。

〈5〉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比年初增长48.65%，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公司吸收

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存款增加所致。

〈6〉应付票据比年初下降67.50%，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票据到期已支付完成所致。

〈7〉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增长213.36%，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预提年金及尚未发放的奖金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870,382 5,456,159 -29.06

营业成本 2,679,057 4,030,804 -33.54

税金及附加 33,819 25,773 31.22

资产处置收益 29,865 70 42,564.29

营业外收入 15,429 64,203 -75.97

〈1〉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9.06%，主要为：①本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②本报告期内公司

受疫情影响，集装箱、矿石等码头业务量减少引起。

〈2〉营业成本同比下降33.54%，主要为：①本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②本报告期内公司

受疫情影响，集装箱、矿石等码头业务量减少引起。

〈3〉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31.22%，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同比增加所

致。

〈4〉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长42,564.29%，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土地取得收益，而上年同期

无。

〈5〉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75.97%，主要为上年同期公司收到事故赔偿款，而本年同期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3,282 -1,751,760 -361.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6,464 -214,192 589.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0,895 -67,878 1,094.64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为-361.07%，主要为：①财务公司的现金流量净流入

同比增加6,184,781千元，其中：吸收存款同比增加，使得现金流入增加6,635,007千元；②除财务公

司外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同比增加140,261千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为589.32%，主要为：①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

610,103千元；②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372,991千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为1,094.64%，主要为：①上年同期公司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收到现金1,300,000千元，而本年无；②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401,608千元；③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346,517千元。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限售股流通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发行372,847,809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上

述交易已于2016年8月19日实施完毕，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和指定信批媒体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临 2016-051�号)，本次增发股份的性质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宁波舟山港集团承诺，本次交易完成

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宁波舟山港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均低于本次交易的发行价8.08元/股，

且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8.08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根据上述承诺，宁波舟山港

集团通过本次交易持有372,847,809股股份在36个月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0年2月19

日。 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临2020-015）。

2.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和落实“长江经济带” 、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等国家战略，加强长

三角港口间的合作，实现协同发展，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两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26.35�亿股，募资总额不超

过 112�亿元，主要用于码头建设、泊位改造、资产购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与偿还银行借款。 公司分别

于2020年1月21日、2020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22日、2020年2月29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相关公告。

2020年2月27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国资委批复同意此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宁波

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批复》（浙国资产权〔2020〕 4� 号），详见公司于

2020年2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事项获得浙江省国资委批准的公告》（临2020-016）。

此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

3.被征用土地补偿款全部收到

2019�年 4�月 25�日，公司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路 353�号的港口码头用地（面积 80,287�平

方米）及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 32,902.29�平方米）由宁波市江北区政府征用，并签订《非住宅房屋

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 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街道办事处以货币补偿方式，向公司支付搬迁补偿资金

及搬迁奖励合计 665,504�千元，该资产项目处置收益 625,041�千元。 截至2020年3月20日，公司已

收到全部搬迁补偿资金及搬迁奖励，具体详情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到剩余补偿资金的公告》（临2020-019）。

4.与上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加强沿海沿江港口江

海联运合作与联动发展，鼓励各港口集团采用交叉持股等方式强化合作，推动长三角港口协同发展”

的精神，公司引入上港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为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打下

良好基础。 双方战略合作将以资本为纽带，实现长三角区域港口资源的战略重组，实现优势互补，增强

港口群联动协作成效，优化整合长三角区域港口资源，共同推动长江上下游区域一体化发展。 公司与

上港集团于2020年3月24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分别于2020年3月25日、2020年4月10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引入上港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的相关

事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26日、2020年4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5.超短融注册成功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了《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19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经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的1年内，根据公司2019年资金安排，以不超过净资产的40%为限，申请2019年度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额度均为人民币160亿元。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

会” ）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SCP200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

册。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明确，公司本次超短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0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

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推进超

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获准注册的公告》（临2020-035）。

6.超短融发行成功

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完成了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简称：20宁波港SCP001），

本期发行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1.90%， 期限270天， 起息日为2020年4月16日， 兑付日为

2021年1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一个工作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4月16日到

账。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2020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临2020-038）。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毛剑宏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